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办公区域维修改造工程

清单编制说明
工程名称：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办公区域维修改造工程   

一、工程概况

 本工程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，工程内容包括：拆除地面、拆除石膏板墙、拆除砌块墙、铲除原有墙体腻子、拆除原天棚吊顶、更换门窗、新做地面、新做玻璃隔断及玻璃门、新做轻钢龙骨石膏板墙体、墙面刮腻子喷乳胶漆、天棚吊顶并刮腻子喷乳胶漆、新做墙面造型、移动LED显示屏、更换灯具、新做弱电及其他维修等。 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设计图纸：设计施工图纸。

2、清单依据：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50500-2013。

3、计算规范: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GB50854-2013。

4、税金执行：按照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）规定9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工程招标范围

1、施工图纸内：拆除地面、拆除石膏板墙、拆除砌块墙、铲除原有墙体腻子、拆除原天棚吊顶、更换门窗、新做地面、新做玻璃隔断及玻璃门、新做轻钢龙骨石膏板墙体、墙面刮腻子喷乳胶漆、天棚吊顶并刮腻子喷乳胶漆、新做墙面造型、移动LED显示屏、更换灯具、新做弱电及其他维修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暂列金
暂列金详见工程量清单，暂列金额为108891元（含税价）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
1、结算具体工程量以实际完成工程量而定。
本说明未尽事项，以计价规范、工程量计算规范、计价管理办法、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。
